清流县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县本级
决算草案的报告
清流县人民政府
（2025年9月）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报告2024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
    1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
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6964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8.64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.8%，较上年增收483万元，增长0.86%。其中,税收收入3424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8.81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.12%，较上年增收68万元，增长0.2%；非税收入22724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8.37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1.86%，较上年增收415万元，增长1.86%。
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40823万元，较上年减支11082万元，下降4.4%。其中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9168万元，较上年减支1403万元，下降0.67%。
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6964万元，返还性收入 2971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652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319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5991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11269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91万元，调入资金34066万元，收入总计240823万元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9168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3656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75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21385万元，支出总计235884万元，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4939万元。
    2.重点支出情况
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13项民生相关支出合计169324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9168万元的80.95%，其中教育支出42717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749万元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866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797万元、卫生健康支出16170万元、节能环保支出4343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18790万元、农林水支出38779万元、交通运输支出3928万元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604万元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960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1336万元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85万元。
3.财力性转移支付情况
2024年上级财政对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110942万元，包括：①返还性收入2971万元，其中，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193万元；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492万元；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286万元；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1000万元。②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652万元，其中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2016万元，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4647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869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4762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4984万元，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16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2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（含贫困地区转移支付、共同财政事权等）44066万元。③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319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收入119万元，公共安全收入39万元，科学技术转移支付收入100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收入4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139万元，卫生健康收入732万元，节能环保转移支付收入1438万元，城乡社区转移支付收入2827万元，农林水转移支付收入2700万元，交通运输收入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转移支付收入524万元，商业服务业收入256万元，金融收入5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转移支付收入691万元，住房保障转移支付收入100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收入126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转移支付收入2474万元。
2024年我县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2328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79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39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58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44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515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073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3001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421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71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74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8万元，其他支出18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
    1.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
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947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304.66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223.89%，较上年增收6614万元，增长231.18%。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85349万元，较上年增支29701万元，增长53.37%。其中：县级基金支出33956万元，比上年增支3239万元，增长10.54%。
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9475万元，上年结余20599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32100万元，基金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4919万元，调入资金8256万元，收入总计85349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3395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出1000万元，调出资金8035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1700万元，支出总计54691万元，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30658万元。
2.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2024年上级财政对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14919万元，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2146万元，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204万元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266万元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5813万元，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相关收入78万元，彩票公益金收入567万元，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收入5845万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2.94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2.08%。
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。
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际收入5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8万元，收入总计13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13万元，支出总计13万元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
1.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
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7148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01.25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3.99%，较上年增收817万元，增长12.9%。2024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568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07.4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11.97%，较上年增支714万元，增长14.36%。2024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7148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14974万元，收入总计22122万元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568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滚存结余16435万元。
2.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
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8646万元,完成年初预算的108.82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4.34%，较上年增收3135万元，增长20.21%。2024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16454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6.03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.65%，较上年增支1633万元，增长11.02%。2024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8646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3656万元，收入总计22302万元；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16454万元；收支相抵，滚存结余5848万元。
（五）2024年县级政府性债务情况
1.债务基本情况
（1）政府性债务情况
2024年，清流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58091万元,其中一般债6283万元；专项债20400万元（含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12万元）；特殊再融资债券16884万元，用于偿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及补充地方政府性基金财力；再融资债券14524万元，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。2024年末，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432498.6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211098.68万元，专项债务221400万元。省财政厅核定我县政府债务总限额44335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221956万元、专项债务限额221400万元，债务余额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范围内。
①一般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当年新增一般债券6283万元，财政部门已拨付1488万元，项目单位已支出1488万元，总体支出进度23.68%。其中：清流县城市品质提升项目支出率为51.52%、清流县体育中心提升工程支出率为9.52%、李家冷泉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率为9.09%、清流县城市品质综合改造提升工程支出率为3.69%。
②专项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当年新增专项债券20388万元，财政部门已拨付16579.21万元，项目单位已支出16579.21万元，总体支出进度81.27%。其中：清流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及管网扩建工程支出率100%、清流县氟新材料产业园安全环保智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率100%、清流县红色文旅教育实践基地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支出率86.52%，清流县城区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支出率为29.2%、清流县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率为0.92%、清流县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支出率为零。
（2）隐性债务情况
2024年，我县未新增隐性债务，当年实际偿还10053.5万元，2024年末，我县隐性债务余额为零，实现隐性债务清零计划。
（3）增发国债情况
      2024年，我县共争取增发国债项目7个，争取国债资金13673万元，截至2024年12月，支出进度已达78.68%。
2.存在问题
部分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偏慢，截至2024年底，2024年新增一般债项目中，有3个项目支出进度低于10%；新增专项债，有两个项目支出进度低于10%。
3.下一步措施
一是各相关部门落实好项目前期工作，确保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。二是项目单位加快工程施工进度，各部门要紧盯项目施工中重点、难点，加强各单位、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，确保项目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，力争超前完成。三是项目单位及时梳理、递交项目资金支付审批相关材料，财政做好资金拨付工作，做到拨款有依据。
（六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1.直达资金情况。2024年，全县共收到直达资金28008.03万元，已分配资金28008.03万元，分配进度100%，支出合计26627.34万元，支出进度95.1%。其中：中央直达资金预算金额合计23464.44万元，已分配资金23464.44万元，分配进度100.0%，支出总金额合计22355.03万元，支出进度95.3%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“三公”经费情况。2024年，全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589.1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2.97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29.9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7.28%；公务接待费259.21万元，较上年减少6.79%。
3.“三保”执行情况。2024年“三保”支出共计87113.44万元，其中：保工资54045.33万元，保运转1513.59万元，保民生31554.52万元。
二、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情况
2024年，面对多重压力叠加、多重困难交织、多重挑战并行的复杂形势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县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批准的预算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扎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财政运行情况平稳。
（1） 拓财源、优结构，着力提升财力水平。
一是积极拓宽增收渠道。县财政部门协同税务部门努力克服经济下行、房地产市场低迷等不利因素影响，实施常态化收入形势研判、强化财政运行情况分析度，依法加强税费征管，多渠道挖掘增收潜力，2024年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0.86%，圆满完成年初收入目标任务。二是切实优化支出结构。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》的通知，严格预算执行刚性约束，大力压减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，压缩行政运行成本，腾挪出更多资金强化对县委、县政府重大决策和基本民生的财力保障。2024年，全县一般性支出压减7000万元。三是坚决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坚持“三保”支出的优先顺序，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功能，全面掌握我县“三保”情况，对“三保”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分析，强化库款运行监测，统筹财力保障“三保”政策落实到位。2024年全县“三保”支出8.71亿元，有力保障县级财政平稳运行。
（二）保重点、办实事，扎实保障民生福祉
2024年全县民生支出16.93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.95%，持续保持70%以上支出占比，全力保障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重点领域，民生保障扎实有力。一是持续推进“幼有所育”建设。县财政局坚持落实教育投入“两个只增不减”要求，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教育投入，2024年共投入教育支出42717万元，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及学生资助等各项政策，深入推进薄弱环节改造与能力提升，助推教育公平发展；完善县级配套机制，保障义务教育营养餐改善计划顺利实施。二是持续提升“老有所养”水平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领作用，推进“长者食堂”、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，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，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升级，强化养老服务保障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。三是持续增强“病有所医”能力。2024年共投入卫生健康支出16166万元，持续深化医改，扎实抓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实施，推进县总医院救治能力整体提升，加快城乡医疗补短板、县中医院整体搬迁等项目建设，落实经费保障，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，做实全民健康管护体系。四是持续健全社保就业体系。2024年共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795万元，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，支持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，积极服务稳就业大局。着力筹集资金用于全县城乡低保、特困、孤儿及流浪乞讨救助支出，加大困难、重度残疾人保障力度，确保“应助尽助、应扶尽扶”，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。
（三）防风险、促改革，切实发挥财政职能。
一是积极防控政府债务风险。严格落实政府债务管理要求，压实化债主体责任，紧盯每月到期债务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制定到期债务化解措施；定期对政府债务进行统计分析，及时掌握债务规模、结构和风险状况，加强债务动态监控和舆情监测，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债务风险底线。二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。在全面落实零基预算的基础上，持续深化拓展改革成效，进一步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，调整和压减项目支出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，将绩效评价与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相结合，强化绩效结果应用，全面提升预算管理水平，切实提升资金效益。三是严把投资评审关口。加大项目投资评审力度，提高评审质效。加强预决（结）算编制“不合理、不精准、高估冒算、超批复、无资金来源”等问题审核力度。2024年，县投资评审中心预算评审项目86个，送审金额107148万元，审后金额100292万元，核减金额6857万元，平均核减率6.40%；结算评审项目92个，送审金额51393万元，审后金额48904万元，核减金额2489万元，平均核减率4.84%。
三、2024年财政决算有关说明
（一）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较调整预算数变动情况
1.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变动情况
    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6964万元，较调整预算数56509万元增加455万元，主要是年末税收收入及清缴入库非税收入增加。
2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变动情况
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9168万元，较调整预算数205443万元增支3725万元，主要是当年结合部门实际支出及全县财力情况，对部分支出进行调整，具体为：①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56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0万元，国防支出2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23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3246万元，农林水支出3043万元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91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40万元，金融支出10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230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65万元，其他支出20万元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。②减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840万元，其中：公共安全支出146万元，教育支出663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67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12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995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3729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96万元，援助其他地区支出35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27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9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31万元。
（二）关于乡镇级收支决算情况的说明
根据现行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为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乡镇级收入为县级对下转移支付补助和乡镇自有资金收入，为保持县级财政总决算报表口径与以前年度一致，2024年乡镇财政支出包括在县本级财政支出内。
（三）预备费安排情况
因支出项目调减，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的预备费1675万元均未支出。
（四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减使用情况
为保持预算的稳定性及财政政策的连续性，自2013年起，我县将结余财力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调节预算平衡。2024年因财力不足,当年度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75万元，动用上年稳定调节基金1591万元。
（五）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情况
按照财政部《地方预算支出进度考核办法》中“每一项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规模一般不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的30%”要求，2024年从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调入8035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3万元，从其他资金调入26018万元，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共计34066万元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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